航海学院转出、转入学生遴选办法
为进一步规范我院学生转专业工作，确保学院体现教育公平及促进我院学生的特色发展，营造公平、公开、公正的教育环境。根据《广东海洋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校教务〔2016〕29号文）要求，结合学院工作实际，特制定航海学院转出、转入学生遴选办法。

一、成立学院转专业工作委员会

主  任：卓永强

副主任：崔照明
成  员：邓礼标、汪周毅、陈达森、范少勇、林菁

学院转专业委员会集体讨论转专业学生的考核、审批工作，并作出是否同意转专业的结论。

二、转出学生遴选办法

转出学生数不超过该专业所在年级学生数的10%，如果申请人数超过10%，则按已有学业成绩综合评价排序确定转出学生名单。

学生申请转出条件：

1、陆上专业[交通运输、轮机工程(陆上)]转出规定

转出条件按学校有关规定办理.

2、海上专业(航海技术、轮机工程)转出规定

下列情况不予考虑转出：
(1)向高录取批次转或不符合转入专业当年录取条件(高考总分)的；

(2)提前批录取的；

其余转出条件按广东海洋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第五条办理。
学生应于第九周提出转出申请，填写《广东海洋大学学生转专业审批表》。学院转专业工作委员会讨论批准后公示3个工作日。

三、转入学生遴选办法

1、陆上专业[交通运输、轮机工程(陆上)]转入规定

   陆上专业转入条件按学校有关规定办理

2、海上专业(航海技术、轮机工程)转入规定
(1)艺术类、体育类、文科类专业的不予考虑转入；

(2)因工作性质特殊，其它学科门类女生不适宜转入；
(3)拟转入海上专业的学生，身体条件需符合《海船船员健康检查要求》并提交二级甲等以上医院体检证明。

(4)其余转入条件按广东海洋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第五条办理。

3、学院每学年第二学期第十一周受理学生转入申请。

4、考核。
(1)申请转入的学生应参加学院组织的考核。各专业考核课程如下：

	专业
	考核课程

	航海技术
	高等数学、船舶原理

	交通运输
	高等数学、航海与轮机概论

	轮机工程
	高等数学、船舶结构与原理

	轮机工程（陆上）
	高等数学、船舶结构与原理


(2)面试。学院组织专家对申请转入学生进行面试

(3)综合成绩。

根据笔试和面试成绩，确定学生综合成绩并排序，并提交学院转专业工作委员会集体讨论。学生综合成绩=考试成绩×60%+学院面试成绩×40%。学院将拟同意转入学生名单公示3个工作日。
5、学院每学年只集中办理一次转专业手续，其他事项按照学校文件执行。

航海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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